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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浙江省电力学会提出。 

本文件由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舟山供电公司技术归口和解释。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舟山供电公司、舟山启明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浙江启

明海洋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浙江舟山海洋输电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汪宇怀、李震、季方、沈佩琦、丁小兵、贺伟军、崔芳芳、龚永超、张宇东、

李程、徐健、石筱、金晨星、徐良军、董佳瑜、董丽丽、陆丹丹、徐海宁、徐爱国、段振兴、王啸、方

璐璐、施旭、周晨、管钧斌、张引贤。 

本文件首次发布。 

本文件在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反馈至浙江省电力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南

复路 1号，邮编：310008，网址：http://www.zjsee.org/，邮箱：zjseeorg_bz@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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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适应海岛电网更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并使海岛电网在极端自然灾害情况及电网发生连锁故障条

件下，进一步提高电网防灾抗灾能力，提升电网本质安全水平，规范工程设计建设，消除电网薄弱环节，

制订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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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kV 及以下海岛型 

电网规划设计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海岛 220kV及以下电压等级电网规划及工程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8755 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网差异化规划设计  

在现行电网规划设计的规程规范等标准基础上，结合海岛电网发展需求和运行经验，采取电网补强

措施，适度加强电网结构；区分重要变电站、重要输电线路和重要输电线路重要区段；并根据具体环境

条件差异，适度提高设计标准，防止极端自然灾害及电网连锁故障情况下发生大面积停电事故。 

4 总则 

4.1 电网差异化规划设计的目的是提高电网抵御严重自然灾害的能力，防止极端自然灾害及电网连锁

故障情况下发生大面积停电事故。主要包括电网差异化规划和差异化设计。  

4.2 通过电网差异化规划划分重要输电线路和重要变电站，并区分特殊环境条件下的输电线路重要区

段和变电站，在输变电工程设计中适度提高标准。 

5 电网差异化规划划分 

5.1 一般规定 

结合电网发展规划，评估海岛电网发生严重冰灾、洪灾、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的风险及连锁故障给

电网带来的停电风险，提出电网中需要适度提高设计标准的重要输电线路、输电线路重要区段、重要变

电站，满足新能源和大用户接入需求，必要时应开展专题研究确定。 

5.2 海岛电网重要变电站 

5.2.1 为海岛县级行政区域电网供电的唯一一座 110kV、220kV变电站。 

5.2.2 为海岛县级行政区域电网或地级市内行政区海岛电网供电的 110kV、220kV 变电站全停后造成

县级电网或地级市内行政区负荷减供比例达 60％及以上。 

5.2.3 为重点旅游风景名胜区（5A级）、一级重要用户供电的变电站。 

5.3 海岛电网重要输电线路 

5.3.1 海岛电网重要变电站的电源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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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担任电网黑启动任务的所有线路。 

5.3.3 在极端自然灾害情况下，维持社会基本运转需要、恢复电网所需电源和提供重要用户电源的网

架线路。 

5.4 输电线路重要区段 

5.4.1 跨越重要输电线路的跨越段架空线路。 

5.4.2 跨越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设施的跨越段架空线路。 

5.4.3 大跨越段架空线路。 

5.4.4 途经同一走廊，密集分布多回线路的局部区段，经专题研究后，确有必要的，可作为重要区段。 

6 电网规划差异化设计原则 

6.1 针对海上风电、滩涂光伏等新能源规模化开发，为优化廊道资源，可考虑建设新能源汇集站；新

能源接入时需统筹考虑以柔性直流并网的可能性。 

6.2 220kV终端变电站及 110kV重要变电站电源进线应通过至少两个独立通道接入电网。 

6.3 对进出线以电缆（海缆）为主的 220kV变电站，应根据电缆（海缆）长度适当减少容性无功补偿，

并增加感性无功补偿装置的组数和容量。经论证确有必要时，可选用高压电抗器，其配置容量应综合平

衡线路充电功率、满足电压波动等要求合理确定。110kV变电站参照执行。 

6.4 存在长距离架空线路或电缆（海缆）的新建 220kV 变电站，应加装电能质量在线监测装置，用于

监测主变各侧母线谐波情况。110kV变电站参照执行。 

6.5 经技术经济比选并结合安全运行要求，偏远海岛可在负荷发展初期建设 35kV变电站，线路按 110kV

等级设计并降压运行，后续视负荷情况升压为 110kV 变电站。 

6.6 经技术经济比选并结合安全运行要求，偏远海岛仍需保留 35kV电网，其 110kV变电站应保留 35kV

电压等级，以适应电网的灵活接入。 

6.7 除偏远海岛外，35kV 及以上变电站其进线为同杆架设时，应增强 10kV 配网网架结构，提升负荷

转供能力。 

6.8 偏远海岛仅靠单通道 35kV（10kV）供电时，宜配置“新能源+储能+应急电源”微电网，保障重要

用户供电可靠。 

7 电力系统差异化设计原则 

7.1 系统一次 

7.1.1 海岛 110kV变电站高压侧电气主接线宜采用单母线分段接线，以适应电网规划发展需要。 

7.1.2 海岛电网“以地区 110kV、35kV 生命线为基础，灵活备供电网为支撑，区域互供电网为保障”

原则，建设电网 110kV、35kV 生命线，在极端自然灾害情况下，最大程度地满足重要用户的供电，满足

海岛地区的用电需求、保障社会安全稳定。生命线按以下原则确定： 

1）在极端自然灾害情况下,可依靠电网生命线维持或尽快恢复 20％左右的供电能力。 

2）依据对区域电网结构、重要用户分布特征的分析,确定地区 110kV、35kV 生命线。 

3）根据重要用户的性质，判断重要用户类别，从高到低依次满足重要用户供电。 

4）地区 110kV、35kV 生命线电网输电通道的选择，路径尽可能短、环节尽可能少。 

7.1.3 对于海岛重要变电站，其相应的电源进线应通过至少两个方向的的独立通道线路接入电网（独

立通道包括变电站出线、进线同杆架设的杆塔基数合计不超过 20 基，且同杆架设的线路长度不超过该

线路全长的 10%。 

7.1.4  正常方式下单一故障“N-1”后可能造成镇（乡）级海岛电网负荷减供比例达 60％及以上，宜

在终端电网内配置建设适当比例的电网侧独立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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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以下电网问题，应通过补强网架结构予以消除： 

7.1.5.1 海岛县级行政区域电网由单一 220kV 或 110kV 变电站主供。发生变电站全停等严重故障后可

能引发多站停电，导致县级行政区域电网减供负荷 60%及以上减供。 

7.1.5.2 正常方式下变电站主变、线路、母线单一故障或同杆并架线路双回线同时故障可能导致县级

行政区域电网减供负荷 60%及以上减供。 

7.1.5.3 通过同一输电走廊或均穿越台风、覆冰区等气象灾害带，向县级行政区域电网供电，不同电

压等级的 6回及以内线路（含停备线路）相继故障，受电通道全部停运后，电网失去稳定，或者无法通

过恢复备用线路、倒出负荷等手段维持县级行政区域电网多日自平衡运行，导致县级行政区域电网减供

负荷 60%及以上减供。 

7.2 系统二次 

7.2.1 110kV 线路合环运行，与 220kV 系统构成电磁环网或作为县域主网架时，应配置双套光纤电流

差动保护。 

7.2.2 对 220kV 海岛重要变电站，其正常方式下由单回或两回同杆架设线路终端方式供电，其分层分

区点应装设防变电站全停的快速负荷转供装置。 

7.2.3 跨岛新建 220kV的海缆线路，应同步建设独立海底光缆，芯数不少于 72芯；跨岛新建的 110kV

的海缆线路，如跨海段无独立海底光缆，应同步建设独立海底光缆，芯数不少于 48芯；跨岛新建的 35kV

及以下的海缆线路，可采用三相统包光纤复合海底电缆。 

8 变电差异化设计原则 

8.1 站区规划与总布置 

8.1.1 位于易受台风、洪涝灾害影响地区的变电站，进站道路坡度及标高应考虑防倒灌设计，电缆沟

出围墙及建筑物应采取防倒灌措施；220kV及以上重要变电站应按百年一遇防洪（涝）标准设计。  

8.1.2 位于易受台风、洪涝灾害影响区域内的 220kV 及以下海岛变电站，应按全户内站建设，设置独

立应急值班室和防汛小室。 

8.2 电气部分 

8.2.1 依据最新版污区分布图、工业区规划以及沿海高盐、高湿及易受台风影响等气候特点，距离海

岸线直线距离在 5公里范围内的室外设备外绝缘应按照 e1 污秽等级执行，绝缘子、套管采用增爬伞裙

提升防污闪水平。 

8.2.2 位于重污秽 e级、沿海 d级地区、周边有重污染源（如化工厂等）或大气腐蚀环境等级 C4及以

上的变电站，220kV及以下 GIS配电装置应采用户内布置方式。 

8.2.3 GIS设备外露金属件严禁采用 2、7系铝合金，优先选用 5系铝合金。 

8.2.4 新建变电站摄像头数量布置满足 100%覆盖，SF6及避雷器表计采用数字化表计。 

8.2.5 电抗器应优先考虑油浸式电抗器；电抗器室应考虑在现有设计条件下，增加排风设施，确保室

内环境温度不超 40℃。 

8.3 土建 

8.3.1 位于大气腐蚀等级 C4及以上环境地区、易受台风影响的 220kV变电站及偏远海岛变电站，建筑

物应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110kV变电站经技术经济比选，建筑物可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8.3.2 易受洪涝灾害影响地区的变电站宜采用实体围墙；进站道路坡度及标高应考虑防倒灌设计；电

缆沟出围墙及建筑物处应采取防倒灌措施。 

8.3.3 周边无市政污水管网系统的偏远海岛变电站，应适当增加化粪池容积。  

8.3.4 户外布置的电气设备围栏内地坪应采用水泥硬化，防止杂草丛生影响设备运行，并留有排水孔。 

8.3.5 偏远海岛变电站宜采用电缆进出线，防止台风天穿墙套管封板处易受雨水倒灌。 

8.3.6 配电装置楼外墙通风百叶及轴流风机防雨罩应选用耐腐蚀材料，并具备防雨水倒灌功能。 

8.3.7 变电站为软土地质情况下应对站区围墙、站内道路、电缆沟及给排水管线等构筑物进行防沉降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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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消防 

8.4.1 对缺水地区、周边救援能力薄弱地区的重要变电站，可采取增加消防水池容积，并增设雨水回

收装置。 

9 架空线路差异化设计原则 

9.1 路径选择 

9.1.1 运行时间已达 20年及以上的线路，原则上不得进行开口或 T接，如确需开口或 T接，应充分考

虑老旧线路运行状况，对相关线路设备进行改造。在同一线路上应避免出现双 T接的情况。 

9.1.2 架空输电线路途经成片经济作物区、林区或树木集中区时，原则上按照树木的自然生长最终高

度进行跨越，相关标准参照区域内常见树种自然生长高度或按林业部门协议要求。 

9.2 气象条件 

9.2.1 风速 

表 1 风速分区 

风速（m/s） 35 37 39 41 43 

 

9.2.2 冰区 

表 2 设计覆冰厚度等级 

冰区分类 轻冰区 中冰区 重冰区 

区域 0~5 5~10 10~15 15~20 20~30 30~40 40~50 50 以上 

 

表 3 冰区按海拔高度（m）划分结果（中北部） 

表 4 （表 题） 

冰厚值（mm） 海拔高度 

0~5 100 以下 

5~10 100~300 

10~15 300~400 

15~20 400~650 

注 1：适度提高标准原则，选取覆冰厚度。 

 

9.2.3 污区 

区域污秽等级除石化拓展区为 e1级外，其余区域为 d2级。 

9.3 导线和地线 

9.3.1 海岛架空导地线需强化选型，导线应采用耐腐蚀型；地线优先选用防腐性能较好的铝包钢绞线，

严禁使用钢绞线。 

9.4 绝缘子和金具 

9.4.1 设计风速 31m/s及以上风区的线路防风偏绝缘子应采用双串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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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 跳线间隔棒需加装双螺帽防松措施，绝缘子串金具连接的紧固件应采用销钉闭锁。 

9.4.3 在水田、人员密集区、大棚种植区，不宜采用玻璃绝缘子，可试点应用盘型复合绝缘子，防止

自爆伤人。悬垂绝缘子低压侧应采用防鸟型均压环。 

9.4.4 海岛线路风振严重和盐雾腐蚀，导地线夹、防振锤和间隔棒应选用加强型金具或预绞式金具，

采用预绞丝防振金具时导线外层应先安装护线条，再安装金具。 

9.5 防雷和接地 

9.5.1 对于新建线路，应同步开展防雷评估，综合考虑雷电活动水平、地形地貌、杆塔结构等因素，

确定风险评估指标，通过数字仿真等手段计算各区段、各杆塔的反击、绕击跳闸率，明确线路易闪段和

相应杆塔，进一步落实雷害高风险杆塔避雷器加装等有效措施。 

9.6 杆塔和基础 

9.6.1 杆塔基础应逐基勘探，地层分布复杂、起伏较大的塔位应逐腿勘探。 

10 电缆（海缆）差异化设计原则 

10.1 路由选择 

10.1.1 海底电缆敷设最大间距按 50 米考虑，登陆段海缆间距逐渐减少。登陆段可采用保护管、沟槽

等方式敷设电缆。 

10.1.2 海底电缆路由选择应提供浅地层剖面数据，并明确土壤类型；提供比埋深范围至少超深 3~5米

的土壤力学参数。 

10.2 电缆（海缆）选型 

10.2.1 根据输送容量，登陆段可采用不同规格导体截面的陆上电缆与海底电缆相接，可采用异径电缆

接头。 

10.2.2 海底电缆外表面应平行电缆轴向标明扭度标示线，该线宜为宽 5mm 不易褪色的亮色直线或虚

线，从始端至末端。 

10.2.3 经技术经济比选，海缆可利旧通过双拼提高线路输送容量的，宜采用双拼方式敷设。 

10.3 电缆（海缆）附件选型 

10.3.1 海缆终端外绝缘应综合考虑干弧距离、爬电距离等进行设计，确保干弧距离和爬电距离指标比

陆缆终端提高 20%。 

10.3.2 在运瓷套终端可采用增爬伞裙提升防污闪水平。 

10.3.3 因电缆（海缆）接头井存在不同程度的积水现象，电缆（海缆）中间接头处需加装防水盒。 

10.4 海缆敷设 

10.4.1 浅水区的埋深不宜小于 2.0m，深水区航道的埋深不宜小于 3m，以政府职能部门批复意见为准。 

10.4.2 经通航论证批复后进行海缆路由岩土详细勘察，勘察采取工程地质钻探或海床静力触探。 

10.5 接地 

10.5.1 海岸区域接地线应采取镀锡铜绞线等可靠的防腐措施。 

10.5.2 铠装接地不应采用封铅形式固定，可采用抱箍、法兰等固定形式确保接地连接可靠，并配套设

置智能接地箱实时监测铠装环流。智能接地箱应满足长期可靠运行和防汛防台要求，户外智能接地箱应

具有独立、足够容量的太阳能供电系统。 

10.5.3 海缆锚固应综合海缆受力下滑和外力拖拽风险设置。在满足抗拉力设计要求前提下，优先采用

非断铠式固定锚固，接地线端子应采用双孔连接。海缆锚固装置不应被海水或淤泥等掩盖。 

10.5.4 海缆铠装与金属护套接地、海陆缆中间接头两侧接地均应分开独立设置。 

10.6 配套设施 

10.6.1 在航道区域的重要海底电缆线路，经航标处及海事部门评估论证同意后可设置通航浮标或虚



T/ZJSEE XXXX-YYYY 

6 

拟航标。 

10.6.2 登陆点附近需安装 3块海缆警戒牌和 LED冷光源。路由较长时，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在路由

附近裸露的岛礁上增设警戒牌。 

10.6.3 35kV 重要海缆通道及 11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海缆通道应配套建设 AIS 船舶识别预警、双光谱

视频和雷达及相应的在线监测系统，包括海缆温度监测系统、海缆载流量评估系统、海缆扰动监测系统、

海缆应力监测系统等系统的标准化配置。 

10.6.4 海底电缆线路应安装故障区间判断装置。 

10.7 其它 

10.7.1 海缆终端塔不应采用高低腿设计，考虑运维和检修需要，应保持地面平整。 

10.7.2 海缆终端塔退铠段应采用热缩管或带材绕包加强海缆外护套防护，避免外护套老化开裂。 

10.7.3 海缆终端下方垂直敷设段刚性固定应不少于 3处，固定金具应采用成品抱箍。 

10.7.4 电缆终端塔及平台应建设在人员易到达区域，便于运维巡视与监控。 

11 配电网差异化设计原则 

11.1 针对海岛易受台风影响，配网架空线路全域按照 D1风速标准设计。 

11.2 针对海岛设备易受盐污腐蚀的现象，应提高配网设备防腐蚀标准。 

11.3 在主线或支线上应增设保供电开关。 

11.4 为提高输电线路的防雷可靠性，线路侧宜采用羊角型避雷器，所有避雷器均应配置脱离式故障指

示器。宜采用绝缘横担可以提高配电线路的绝缘水平，有效降低雷击跳闸事故，从而减少绝缘线雷击断

线事故。 

11.5 为提高供电可能性，配电箱内应预留发电机快速接口。 

11.6 在通过山地、林地等无法架设架空绝缘线路宜采用地上电缆敷设方式；在电缆线路过沟渠等电缆

管线无法延伸或政策处理困难无法敷设电缆时，宜采用架空电缆敷设方式，并加装防护套管。 

12 新能源及大用户接入原则 

12.1 新增并网的风电、集中式光伏项目按照不低于装机容量的 10%、时长不低于 2小时配置储能设施。 

12.2 新（改、扩）建的新能源场站应当在接入系统阶段开展电能质量评估，配置电能质量在线监测装

置，采取必要的电能质量防治措施。治理设备、在线监测装置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

时验收、同时投运。 

12.3 用户侧储能系统典型接入计量方案应配置计量设备，采集数据项和频度应满足现货市场、辅助服

务市场等业务需求，电压、电流等主要数据采集频度不低于 15 分钟，海岛地区不低于 1 分钟，过流、

过压、放电转换事件等数据项实现全部主动上报。 

12.4 贸易结算计量点设置在公用变电站侧的专线用户，接入间隔需具备两表位安装位置； 在用户侧

变电站配置比对用的电能计量装置和专变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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